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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推行<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试行）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省级机关团工委，各省直单位团委，省部属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团委：
《推行<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试行）的实施方案》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团省委十五届三次会议讨论，并经团省委书记室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学习，认真贯彻执行。

                  共青团江苏省委
                               2019年2月28日
推行《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试行）的实施方案

团支部是团的基础组织，是团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团员、管理团员、监督团员和组织青年、宣传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为贯彻落实从严治团要求，深化共青团改革，夯实团的基层基础，针对基层团组织不知共青团“干什么”“怎么干”等突出问题，切实整顿软弱涣散团支部，大力推动团支部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青年身边的共青团，现就在全省团组织中全面推行《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试行）（见附件，简称工作清单）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内容和目标

在上级团组织指导把关下，全省各领域团支部严格对照工作清单要求，按照“基础工作项+重点任务+特色工作项”框架，系统谋划本地本单位团支部整体工作思路和内容体系，狠抓工作落实，提升支部活力，做到基础工作项不缺失、重点任务有呈现、特色工作项成品牌。

二、组织实施

（一）摸清底数。全面细致地摸排团员、青年底数，结合团员身份认定工作开展，及时更新完善团支部团员花名册和“智慧团建”系统。

（二）对标找差。在团县（市、区）委或省部属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团委以及设区市直属团组织指导把关下，团支部结合制定计划和团支部书记“双述双评”活动开展，逐项对照工作清单要求，每年年底前后客观真实地梳理工作薄弱缺失项，针对性制定具体整改提高方案，并由上级团组织研究确定团支部星级等次。面向团员青年开展的基本工作和活动，上一年度工作全部认真落实的可评为优秀团支部（四星团支部）；两项以内未落实或落实效果一般的可评为合格团支部（三星团支部）；三项及以上未落实或落实效果差的评为软弱团支部（二星团支部）；各项基本未落实或落实效果差的评为涣散团支部（一星团支部）。其中，团青家底不清不实或团的组织生活未正常开展的，不得评为合格团支部；基层团委每年按15%左右的比例评定四星团支部；以县域为单位，基层团委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倒排评定一星、二星团支部。每年一季度底前，各团县（市、区）委和省部属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团委以及设区市直属团组织汇总梳理所辖团支部对标找差情况并报团省委组织部备案。

（三）制定计划。严格对照工作清单要求，听取团员青年意见建议，特别是针对对标找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科学制定团支部年度工作计划和阶段性工作安排。注重用团支部“三会两制一课”基本制度平台承接同级党组织、上级团组织重点工作部署。

（四）整改提高。严格对照工作清单和工作计划，特别是整改提高方案，认真组织实施，着力补齐短板，做到基础项不缺失、重点项有呈现、特色项成品牌。在推进工作计划落实和整改提高过程中，要注重工作实时记录，健全完善台帐资料。整改提高情况必须经得起上级团组织检查和支部团员青年的测评，以整改提高的实际成效，切实减少软弱涣散团支部现象的产生，不断提升我省各领域团支部工作的整体水平。

三、有关机制

（一）分工负责制度。团的支部委员会对照工作清单、工作计划和整改提高方案，实行工作分工、责任到人，团结协作、主动担当，共同推进各项工作和活动有序开展。

（二）检查指导制度。上级团组织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加强检查指导，推动团支部抓好工作清单、工作计划和整改提高方案的有效落实。结合密切联系青年制度安排，推动各级团的领导机关中层以上干部直接联系村（社区）、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团组织中软弱涣散团支部，担任团建指导员，实行“挂点整顿”制度。县级及以上团组织每年至少开展1次面向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执行情况的随机抽样检查；团支部上一级团组织每年必须开展至少1次所辖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执行情况的全覆盖检查。

（三）考核评价制度。推行团支部向上级团组织年中述职制度，年底前后面向支部团员青年开展团支部书记“双述双评”活动，结合被检查情况，形成团支部年度综合评价结果，并反馈相应党组织。

（四）激励约束制度。团支部年度综合评价结果与该年度“两红两优”等团内综合评选表彰相挂钩。各级团组织要在“两红两优”等团内综合评选表彰中加大对团支部书记的倾斜力度，不断提高该层级的获奖比例和绝对数。各级团组织要通过广泛开展“最美团支部书记”“魅力团支书”等评选、通报表扬、邀请优秀团支部书记列席县级及以上团内重要会议、提供市级及以上团内培训班机会等途径，大力营造团支部书记主动担当、履职尽责，激发团支部活力的浓郁氛围。对于工作不力、弄虚作假的团干部，通过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警醒和惩戒；对情节严重、负面影响大的，进行团内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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